2020-2022年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委托培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竞技体育发展架构，充分发挥社会资源和人才优势，拓宽我市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提高青少年体育技能和训练水平，形成更加健全的竞技体育发展体系，积极备战第十六届省运会，力争在省运会取得较好成绩，制订本方案。
第一条 委托培养单位
[bookmark: _GoBack]选择部分条件较好的市级体育单项协会或市级以上（含市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下文简称委托培养单位）开展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委托培养工作。委托培养单位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单位法人资格和完善的组织机构。
（二）具有能够长期从事人才培训的场地、设施、设备、器材。培训场地可以是拥有独立产权、长期租赁、依托其它单位等形式，场地器材设施能满足基本训练要求。
（三）具有固定的从事人才培训的教练员。教练员可以是专职、聘用或兼职。委托培养单位应与教练员签订用人协议，且无薪金纠纷。
第二条 委托培养项目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根据项目布局确定承担项目、委托培养单位数量，根据综合性运动会参赛任务需要，进行调整和增加，第一批委托培养项目主要针对我市目前未开展业余训练的项目，包括武术散打、空手道、轮滑、自行车、拳击等。
第三条 委托培养目标任务
（一）签订委托协议当年须组织不少于15 人的队伍参加常年训练（含联合培训），训练时间每周不少于4次，每次不少于1.5小时。运动员必须代表汕头市注册并符合参加省运会（竞技体育组，下同）比赛资格。
（二）在2021年广东省锦标赛中获得1项以上（含）单项前四名、3项以上（含）单项前八名。
（三）在2022年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比赛中获得1枚奖牌、20分以上。
第四条 管理要求
（一）委托培养单位与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签订委托培养协议，并明确培养单位应承担的任务、数量、标准、绩效目标等约定内容。
（二）委托培养项目运动员及带训教练员的注册、参赛、奖励等工作根据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规定执行，委托培养项目的日常训练、管理、食宿、保险、学籍、安全等问题由委托培养单位自行解决和负责。
（三）委托培养单位应充分保证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训练时间和训练质量，确保实现省运会成绩目标。
（四）委托培养单位应自觉接受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监管，每年12月31日前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交委托培养工作年度总结报告（包括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教练员花名册、训练与参赛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及建议等）。
（五）委托培养单位因违反兴奋剂、赛风赛纪管理规定而被通报批评或因管理不善发生安全事故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将取消其委托培养资格。
第五条 经费保障
（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每年给予每个委托培养项目5万元训练补助经费，主要用于购买训练器材、改善训练场地设施、引进高水平教练员和运动员、参加外训培训等，不足部分由委托培养单位自筹解决。
（二）委托培养项目参加广东省年度锦标赛的经费，按《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运动队出队参赛管理制度》执行，参加省运会的经费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
（三）各委托培养单位应保证训练经费专款专用，不得用于与训练、比赛无关的开支。
第六条 奖励
（一）委托培养单位每年能够完成年度任务的，给予5个市级运动员伙食指标奖励（900元/人/月），主要用于运动员营养、培训等方面（按签订协议期间的实际月数计算）；
（二）委托培养单位运动员在2022年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给予委托培养单位100000元/枚奖励。
（三）委托项目运动员及其教练员在各类赛事中获得成绩给予的奖励，按《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我市青少年体育工作奖励办法》执行。
第七条 中止
委托培养单位未完成年度任务者，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视情况可中止合作关系。
第八条 申报
符合委托培养条件的单位，请于2020年9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报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竞技训练科。需提供如下申报资料：
（一）委托培养单位申报表。
（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事业单位登记证书
（三）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双面）。
（四）训练场地使用证明（如果房产属于发起人的，请提供房产证明复印件；如果是租赁或合作的，请提供相关证明）。
（五）教练员、运动员资料、花名册。
第九条 本方案由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方案自签订协议之日起至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结束止。

附件：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培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工作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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